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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车辆租赁企业入驻汕尾市公务用车管理平台负面清单（2026—2028年）

为规范入驻汕尾市公务用车管理平台社会化车辆租赁企业管理工作，制定负面清单如下：
1、 供应商不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 供应商不具备承担汕尾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化车辆租赁服务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 供应商未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除外）。
4、 供应商参加企业征集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5、 供应商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或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6、 供应商为道路运输企业的，未持有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提供包车客运服务的车辆未持有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证》、包车客运标志牌。
7、 供应商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企业的，未持有合法有效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或《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持有企业授权入驻网约车平台的书面证明；提供服务的车辆未持有合法有效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或《车辆行驶证》上使用性质不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
8、 供应商为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企业的，未持有合法有效的汕尾市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明。
9、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有犯罪记录。
10、 供应商提供的车辆未持有有效的机动车行驶证或年检证明，或安全性能及环保指标不符合公安部门、交通管理或环保部门相关要求。
11、 供应商提供的车辆租赁、道路客运、驾驶服务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等相关规定。
12、 供应商使用拼凑挂靠车辆提供服务，未使用自有车辆提供运输服务。
13、 供应商使用进口或豪华车辆、排量和购置价格超标车辆、车龄和累计行驶里程不符合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交管部门相关管理规定的车辆为汕尾市行政事业单位提供运输服务。
14、 供应商未按要求为车辆购买车辆保险，险种包含但不限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承运人责任险或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含驾驶人和乘客，每座不低于40万元人民币）
15、 道路运输企业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企业未依法依规与随车司机建立劳动关系；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企业撮合提供的第三方驾驶劳务服务，驾驶劳务提供方非合规的第三方劳务提供者。
16、 供应商未经汕尾市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同意，调整平台计价规则超过备案价格。
17、 供应商未履行平台设置的计价规则和相关价格承诺，实际收费标准与平台设置的计价规则不一致。
18、 供应商串通磋商备案价格，妨碍其他供应商公平竞争，损害企业征集人、租车单位或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以向企业征集人、租车单位行贿或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成交。
19、 提供运输服务期间，车辆发生意外事故或出现机械故障或异常等情况，无法正常行驶，供应商收到报告后未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报警、报险或叫救护车等）、及时通报租车单位并提供救援服务。
20、 供应商提供的随车司机不具有相关资质（包括但不仅限于《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或《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21、 供应商提供的随车司机有暴力犯罪记录、交通肇事犯罪记录、危险驾驶犯罪记录、酒后驾驶记录或吸毒记录。
22、 供应商向租车单位提供车辆租赁服务期间，供应商和随车司机未履行对乘客遗漏在车辆上文件资料的保密、保管责任，未及时联系、送还相关人员，或擅自拆封、损污、处理文件资料。
23、 供应商提供的随车司机未对所知悉的租车单位发出的任务信息进行严格保密，向他人透露任务行程、活动安排、乘车人员等信息，或通过微信、微博、qq、抖音等社交媒体发布相关图文。
24、 供应商在所提供车辆上主动安装或向他人提供条件安装任何与驾驶无关的窃听、跟踪等设备、配件，造成泄密隐患或后果。
25、 平台订单格式合同生效后，供应商存在违约情况3次（含）以上。

供应商若存在负面清单有关条款情况，经核实，将被取消入驻汕尾市公务用车管理平台资格，并在两年内不得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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